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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中银聚利半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由中银聚

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证监许可[2014]419号文核准募集，基金合同于2014

年6月5日生效）转型而来，本基金的基金合同于2017年7月21日正式生效。本基

金的基金管理人为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管理人”或“本基金管

理人”），基金托管人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托管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

办法》和《中银聚利半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

金合同》”或“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基金合同》生效后，连续20个工作日

出现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200人或者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的，基金管

理人应当在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连续60个工作日出现前述情形的，基金管理人

应当终止《基金合同》，并按照《基金合同》的约定程序进行清算，不需要召开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截至2021年2月23日日终，本基金已出现连续60个工作日

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的情形，本基金将根据基金合同约定进入清算程序，

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进行表决。自2021年2月24日起，本基金进入基金

财产清算程序。本基金最后运作日为2021年2月23日。 

本基金基金合同终止及基金财产清算安排详见2021年2月24日刊登在规定报

刊和基金管理人网站（www.bocim.com）的《关于中银聚利半年定期开放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终止及基金财产清算的公告》。 

本基金清算期为2021年2月24日至2021年3月3日，由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

人、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和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于2021

年2月24日组成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并由安永华明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清算报告进行审计，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对清算报

告出具法律意见。 

 

 

 

 

二、 基金概况 

http://www.boci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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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金名称：中银聚利半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中

银聚利半年定期开放债券；基金代码：000632） 

2、基金运作方式：契约型、定期开放式 

3、基金合同生效日：2017年7月21日 

4、清算起始日：2021年2月24日 

5、清算起始日基金份额总额：11,081,728.85份 

6、投资目标：本基金在追求基金资产长期稳健增值的基础上，力争为基金

份额持有人创造超越业绩比较基准的稳定收益。 

7、投资范围：本基金的投资范围为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国内

依法发行和上市交易的国债、金融债、央行票据、地方政府债、企业债、公司债、

中小企业私募债券、资产支持证券、公开发行的次级债、可转换债券（含分离交

易可转债的纯债部分）、可交换债券、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超短期融资券、

债券回购、银行存款、同业存单、货币市场工具、国债期货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

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它金融工具，但须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 

本基金不直接投资股票、权证等权益类资产，但可持有因可转债转股所形成

的股票、因持有该股票所派发的权证以及因投资分离交易可转债而产生的权证等。

因上述原因持有的股票和权证等资产，本基金将在其可交易之日起的 10 个交易

日内卖出。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其他品种，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

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本基金投资于债券资产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的 80%。但应开放期流动性需

要，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在每次开放期前 10 个工作日、开放期及开放

期结束后 10 个工作日的期间内，基金投资不受上述比例限制。 

开放期内，本基金每个交易日日终在扣除国债期货合约需缴纳的交易保证金

后，持有现金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的比例合计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

的 5%，在封闭期内，本基金不受上述 5%的限制，但每个交易日日终在扣除国债

期货合约需缴纳的交易保证金后，应当保持不低于交易保证金一倍的现金，其中

现金不包括结算备付金、存出保证金、应收申购款等。 

如果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变更投资品种的投资比例限制，基金管理人在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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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适当程序后，可以调整上述投资品种的投资比例。 

8、投资策略：本基金以中长期利率趋势分析为基础，结合经济周期、宏观

政策方向及收益率曲线分析，进行债券投资时机的选择和久期、类属配置，实施

积极的债券投资组合管理，力争获取超越业绩比较基准的稳定投资收益。 

9、业绩比较基准： 

中债综合指数（全价）收益率。 

10、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债券型基金，属于证券投资基金中的较低风险品种，本基金的预期

收益和预期风险高于货币市场基金，低于混合型基金和股票型基金。 

11、基金管理人：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2、基金托管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三、 基金运作情况概述 

 

中银聚利半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由中银聚

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证监许可[2014]419号文核准募集，基金合同于2014

年6月5日生效）转型而来，本基金的基金合同于2017年7月21日正式生效。 

根据《关于中银聚利半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终止及基金

财产清算的公告》，自2021年2月24日起，本基金进入清算程序，停止办理申购、

赎回等业务。本基金进入清算程序后，停止收取基金管理费、基金托管费。 

 

四、 财务会计报告 

 

资产负债表（经审计） 

会计主体：中银聚利半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最后运作日 

2021年 2月 23 日 

资  产 : 

 银行存款 499,168.06 

结算备付金 94,80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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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出保证金 19,737.57 

交易性金融资产 13,621,243.40 

其中：债券投资 13,621,243.40 

应收证券清算款 391,875.41 

应收利息 493,149.07 

资产合计: 15,119,975.84 

负  债: 

 应付管理人报酬 5,922.61 

应付托管费 1,974.19 

应付交易费用 345.00 

应付税费 118.24 

其他应付款 95.00 

预提费用 47,500.00 

负债合计 55,955.04 

所有者权益： 

 实收基金 11,081,728.85 

未分配利润 3,982,291.95 

所有者权益合计 15,064,020.80 

负债与持有人权益总计： 15,119,975.84 

 

 

五、 清盘事项说明 

1、清算原因 

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第五部分 基金的存续”中“二、基金存续期内的

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和资产规模”部分约定： 

“《基金合同》生效后，连续 20 个工作日出现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 200

人或者基金资产净值低于 5000 万元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

连续 60 个工作日出现前述情形的，基金管理人应当终止《基金合同》，并按照《基

金合同》的约定程序进行清算，不需要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 

本基金截至 2021 年 2 月 23 日日终，已出现连续 60 个工作日基金资产净值

低于 5000 万元的情形，触发《基金合同》终止的情形。按照基金合同约定，基

金管理人应当终止《基金合同》。 

2、清算起始日 

根据《关于中银聚利半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终止及基金

财产清算的公告》，自2021年2月24日起，本基金进入清算程序。故本基金清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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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日为2021年2月24日。 

3、清算报告编制基础 

本基金的清算报表是在非持续经营的前提下参考《企业会计准则》及《证券

投资基金会计核算业务指引》的有关规定编制的。自本基金最后运作日起，资产

负债按清算价格计价。由于报告性质所致，本清算报表并无比较期间的相关数据

列示。 

 

六、 基金财产分配 

 

自2021年2月24日至2021年03月3日止清算期间，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对本基金

的资产、负债进行清算，全部清算工作按清算原则和清算手续进行。具体清算情

况如下： 

1、清算费用 

清算费用是指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在进行基金财产清算过程中发生的所有合理费用，

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清算费用由基金财产清算小组优先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2、资产处置情况 

(1)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存出保证金余额为人民币19,737.57元，由于中登结算制

度影响，存出保证金于2021年3月2日调整为人民币17,461.21元，下调金额

人民币2,276.36元已于2021年3月2日划入托管户。调整后的存出保证金人民

币17,461.21元将于清算期间后划入托管账户。 

 

(2)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结算备付金余额为人民币94,802.33元，由于中登结算制

度影响，最低结算备付金于2021年3月2日调整为人民币24,172.04元，下调

金额人民币70,630.29元已于2021年3月2日划入托管户。调整后的结算备付

金人民币24,172.04元将于清算期间后划入托管账户 

 

(3)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交易性金融资产为人民币13,621,243.40元，该金额为各

只债券于最后运作日的估值金额之和。明细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证券 

代码 
证券简称 

最后运作日 

持有数量 

（单位：张） 

最后运作日

收盘价 

最后运作日 

持仓市值 
账面成本 账面损益 

136222 16疏浚01 10,000 99.99 999,900.00 1,005,595.61 -5,695.61 

136253 16中油03 9,000 100.01 900,090.00 903,353.17 -3,263.17 

018006 国开1702 11,000 101.43 1,115,730.00 1,115,400.00 330.00 

113037 紫银转债 1,700 101.09 171,853.00 171,978.08 -125.08 

123010 博世转债 1,200 93.89 112,668.00 125,886.19 -13,2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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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049 维尔转债 1,412 103.95 146,777.40 159,183.29 -12,405.89 

128130 景兴转债 1,250 119.38 149,225.00 141,501.71 7,723.29 

180304 18进出04 100,000 100.25 10,025,000.00 10,036,810.00 -11,810.00 

合计    13,621,243.40 13,659,708.05 -38,464.65 

 

以上全部交易性金融资产已于清算期间完成处置变现，发生交易费用共计人民币

192.65元，其中人民币17.65元已于清算期间支付。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收债券利息为

人民币492,225.23元，变现实际收到的证券清算款共计人民币14,112,521.52元，已于

清算期间内划入托管账户。 

(4)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收证券清算款为人民币391,875.41元，已于2月24日划

入托管户。 

 

(5)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收利息为人民币493,149.07元，除去应收债券利息人民

币492,225.23元外，剩余应收利息共计人民币923.84元，其中应收银行存款

利息人民币443.76元、应收结算备付金利息人民币410.71元及应收存出保证

金利息人民币69.37元，截至2021年3月3日尚未划入托管账户。 

 

 

3、负债清偿情况 

(1)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管理人报酬为人民币5,922.61元，该款项已于2021年

3月2日支付。 

 

(2)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托管费为人民币1,974.19元，该款项已于2021年3月2

日支付。 

 

(3)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交易费用为人民币345.00元，该款项将于清算期间后

支付。 

 

(4)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税费为人民币118.24元，已于2021年3月3日支付。清

算期间发生的应付税费金额为人民币322.52元，其中人民币251.74元已于

2021年3月3日支付，剩余应付税费人民币189.02元将于清算期间后支付。 

 

(5)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其他应付款为人民币95.00元，该款项为应付银行手续费，

将于清算期间后支付。 

 

(6)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预提费用为人民币47,500.00元。其中预提上清所银行账

户维护费为人民币3,000.00元，该款项已于2021年3月2日支付；预提审计费

为人民币40,000.00元，预提中债登银行账户维护费为人民币4,500.00元，

将于清算期间后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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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清算期间的清算损益情况 

 

自 2021 年 2 月 24 日 

至 2021 年 3 月 3 日 

止清算期间 

项目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一、清算收益   

1、利息收入（注 1） 22,198.48 

2、债券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38,464.65 

3、债券投资收益 -48,507.74 

清算收入小计 12,155.39 

二、清算费用  

1、交易费用 192.65 

2、上清所查询服务费 200.00 

3、律师费 20,000.00 

4、审计费 8,000.00 

5、增值税费 47.22 

清算费用小计 28,439.87 

三、清算净损益 -16,284.48 

 

注1：利息收入系以当前适用的利率预估计提的自2021年2月24日至2021年3月3日

止清算期间的银行存款利息、存出保证金利息、结算备付金利息及债券投资利息收入。 

 

  



9 

5、资产处置及负债清偿后的剩余资产分配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一、最后运作日 2021 年 2月 23 日基金净资产 15,064,020.80    

加：清算期间净损益 -16,284.48 

减：清算期间确认的净赎回、转出款  

二、2021 年 3 月 3 日基金净资产 15,047,736.32 

 

负债清偿后，本基金于2021年3月3日剩余财产为人民币15,047,736.32元，根据本

基金的基金合同约定，依据基金财产清算的分配方案，将基金财产清算后的全部

剩余资产扣除基金财产清算费用、交纳所欠税款并清偿基金债务后，按基金份额

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比例进行分配。 

 

本基金于2021年3月3日存出保证金为人民币17,461.21元，结算备付金为人民币

24,172.04元，应收利息为人民币1,332.23元，尚未划入托管账户，将于清算期间

后划入。 

 

本基金于2021年3月3日应付交易费用为人民币520.00元，应付税费为人民币

189.02元，将于清算期间后支付。 

 

本基金于2021年3月3日其他应付款为人民币28,095.00元，其中人民币20,000元为

律师费，人民币8,000元为审计费，人民币95元为应付银行手续费，将于清算期间

后支付。 

 

本基金于2021年3月3日预提费用为人民币44,500.00元，其中人民币40,000元为预

提审计费，人民币4,500元为预提中债登银行账户手续费，将于清算期间后支付。 

 

清算起始日2021年2月24日至清算款划出日前一日的存款利息亦属基金份额持有人

所有，该部分利息将于实际收到利息款项后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分配。 

 

七、备查文件 

1、备查文件目录 

（1）《中银聚利半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清算报告》 

（2）关于《中银聚利半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清算报告》的法律

意见 

2、存放地点 

基金管理人的办公场所。 

3、查阅方式 

投资者可在营业时间内至基金管理人的办公场所免费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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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银聚利半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财产清算小组 

2021 年 3 月 18 日 

 


